
 

 

江苏旷达汽车织物股份有限公司 

  第二届监事会对成立贸易子公司的意见 

 

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监事会第十

一次会议于2012年2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

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对审议《关

于成立贸易公司的议案》发表意见如下： 

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,000.00万元设立全资贸易子公司是为公司产品规划海外

业务经营模式，寻求业务上的创新，使海外业务更具市场竞争力。其设立将与本

公司已在其他国外设立的其他子公司形成内外联动，进一步促进本公司与国际市

场的交流与合作，促进本公司建立和完善全球销售的模式。 

公司设立贸易公司是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，且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

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,000.0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投资设立全资贸易

子公司。 

 

 

监事签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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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2月 10日 

 


	2012年2月10日

